
上海银行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协议

上海银行个人信用卡主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同意申请上海银

行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以下简称“账单分期”），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遵

守本协议中的相关规定和约束。

一、业务定义

账单分期是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提供的分期还款服务，账单分期包括 “已

出账单分期”、“未出账单分期”, 即持卡人申请将已出账单/未出账单的消费

金额在扣除不可分期交易的金额后进行分期还款并支付相应分期利息的业务。

二、基本规定

1、账单分期仅限信用记录良好的上海银行个人信用卡主卡持卡人申请，不

适用于附属卡及单位卡。

2、不可申请账单分期的交易：依据我行信用卡章程和领用合约的规定收取

的年费、利息、违约金、取现手续费、分期利息等费用；企业经营性交易、分期

交易、投资交易、取现交易、缴纳罚款、纳税、法庭费用、保释金和债券、使领

馆收费等；其他我行指定的项目。

3、账单分期金额币种仅限人民币。

4、已出账单分期申请金额下限为人民币 1000元，上限以上海银行核准的额

度为准，最高不超过持卡人信用卡信用额度（不含临时额度）且不超过最近一期

账单人民币消费总金额的 95%。

5、未出账单分期申请金额下限为人民币 500元，上限以上海银行核准的额

度为准，最高不超过持卡人信用卡信用额度（不含临时额度）。

6、已出账单分期需在账单日次日起至到期还款日之间申请，每个账单周期

内只能成功申请一次账单分期。

7、未出账单分期需在交易入账后次日起至账单日前一日之间申请，每日只

能成功申请一次未出账单分期。

8、持卡人账单分期申请一经受理成功，不可进行撤销，不可对分期金额及

还款期限进行变更。

9、持卡人申请账单分期提前结清的，应致电上海银行客户服务热线提出申

请，同时必须一次性将所欠款项全部清偿，不得申请部分提前结清。

10、账单分期申请结果、分期额度、每期利率以上海银行最终审批结果为准。

三、还款期限、分期利息及月还款额



1、账单分期还款期数以一个信用卡账单月为一期，最短为一期，最长不超

过二十四期。上海银行可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对还款期数进行调整，包括增加或

减少可选择还款期数等，具体可选择还款期数以申请页面展示为准。

2、持卡人同意每月支付分期利息，并授权上海银行逐月从持卡人上海银行

信用卡账户中扣收。每期利率为 0%~1.5%，实际利率以申请页面展示结果为准。

年化利率为 0%~18.25%，受大小月天数不同及客户还款情况不同等因素的影响，

实际年化利率与公示利率可能存在差异。年化利率是根据持卡人的分期本金、每

期还款金额、期数等要素，通过计算得出的年化内部收益率（IRR）。计算公式

为：

分期本金 = i=1
总期数每期应还本金及利息

1+IRR/年内期数
i� ，IRR=折算年化利率

3、若持卡人申请提前结清分期业务，或上海银行因正当理由认定持卡人的

账户不再适合进行分期业务，持卡人须一次性偿还提前结清对应的分期剩余本

金，同时放弃或退回该分期交易项下上海银行提供的相关营销活动奖励（包括

但不限于：分期利息优惠、积分、礼品礼券、抵扣费用等），并按提前结清对

应的分期本金的 3%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已收取的分期利息不予退还。

4、分期每期应还本金=分期本金总额÷分期期数，精确到元（差额部分计入

首期本金应还款额中），分期每期利息=分期本金总额×每期利率，精确到分（四

舍五入）。于系统成功完成分期交易注册后的第一个账单日开始逐月扣收。

5、账单分期的每月本金和分期利息的出账日为持卡人信用卡账单日，并全

额计入持卡人当月账单最低还款额中，持卡人应根据信用卡账单提示金额在到

期还款日前及时还款。

四、其他

1、持卡人账单分期申请审核通过后，上海银行按照分期核准金额对持卡人

信用卡授信额度作相应冻结，并于每月账单生成后按客户的已还款金额恢复客

户相应的信用卡额度，直至客户还清最后一期分期账务或提前清偿所有分期账

务。

2、若持卡人账单分期应还款额中有逾期违约情形产生，按照上海银行信用

卡章程及领用合约规定计收逾期利息和违约金。持卡人按月缴付信用卡账款后仍

有多余款项时，该款项将视为溢缴款，不提前偿还账单分期本金部分。

3、若持卡人信用卡账户出现账务逾期达 61 天（含）以上，经催收未还的，

或按上海银行信用卡章程及领用合约的规定被强制停卡等情况，上海银行有权直



接提前结清持卡人的账单分期，尚未归还的本金及提前结清对应的违约金记入持

卡人当期账单应还款额，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还。

4、持卡人办理账单分期后，若未能在到期还款日（含）前全额还款，分期

本金视同消费，须计收利息。

5、上海银行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保留修改本协议的权利。其他未尽事宜按

照现行的法律法规、《上海银行信用卡章程》及《上海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规

定执行。

6、若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上海银行 24 小时客服咨询、投诉热线 95594。


